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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維摩詰經》之「罪性觀」 
－以天台智者大師觀點為主 

釋智定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碩士 

筆者初學佛時參加《水懺》法
會，對懺文中之興七種心懺悔三障，
其第七心「觀罪性空」釋文不瞭解，
乃予探求法義。在學習佛法的過程
中，因緣際會聽聞玅境老和尚宣講
的《維摩詰所說經》(以下簡稱《維
摩詰經》)，除從中學習到許多調伏
煩惱的方法外，也觀察到《維摩詰
經》〈弟子品第三〉之經文「彼罪
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與
《水懺》的「觀罪性空」懺文「是
故經言：『此罪性不在內、不在外、
不在中間，…。』」似乎有密切的
關係。據筆者研究結果，《水懺》
所云之「經言」，似是指羅什譯之
《維摩詰經》。 

《維摩詰經》含戒、定、慧三
學，古代將本經列為僧人修行之初
始讀本。就現代而言，法鼓山創辦
人聖嚴法師建立法鼓山僧團，所提
倡的心靈環保及倡導建設人間淨
土的理念，即是出於《維摩詰經》
〈佛國品〉。

1
顯見《維摩詰經》對

中國漢傳佛教的重要性及影響力。
《維摩詰經》對「罪性」之闡釋，
法義深奧難解，筆者由漢傳佛教輯
集之《大藏經》中瞭解到：古德對
《維摩詰經》有諸多注疏，其中又
以隋.智者大師之著作尤為顯著，其
對法義之闡釋大多引自漢譯佛典，
皆可言為佛陀聖言量，依循修行，
可以成就聖道。故本論文之主要參
考文獻即大部分引自智者大師之
著作，爰將本論文題目訂為：論《維
摩詰經》之「罪性觀」－以天台智
者大師觀點為主。 

本論文共分七章，主要探討
《維摩詰經》〈弟子品第三〉，佛陀
派遣第八位弟子優波離尊者向維
摩詰菩薩問疾時，優波離尊者自述
「不能往詣維摩詰菩薩問疾之原
因」，經意係著重在：何者是維摩
詰菩薩教導優波離尊者之「直除滅
罪法」？按本論文之探討邏輯順序，
第一章為緒論。第二章《維摩詰經》
在中國漢地之傳譯。第三章起之章
節舖排及探討重點如下。  

第三章、維摩詰菩薩在《維摩詰經》
中之地位 

本章主要探討：維摩詰菩薩已
得無生法忍，為何仍現身有疾？又
其為何呵斥佛陀的五百弟子及彌
勒等菩薩之行法？探討結論略以：
維摩詰菩薩是一生補處菩薩，果位
當然高過諸聲聞、緣覺；但維摩詰
菩薩並非以位高之故，呵斥諸聲聞
和菩薩；而是「『稱疾俟機說法』，
使令聽法者或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心，或得無生忍（無生法忍）、
或得法眼淨。」的方便利他，行菩
薩道，使聞法者修行更為增上。事
實上，佛陀已知舍利弗等五百弟子
及彌勒菩薩等皆不堪任往詣維摩
詰菩薩問疾，而仍任命，是藉由佛
陀的諸聲聞弟子及四大菩薩自述
不堪往詣問疾之緣由，俟機說法。
如智者大師云：令一切聲聞恥小乘，
折聲聞「四枯」（苦、空、無常、
無我）之教；慕大乘「四榮」（常、
樂、我、淨）之教。 
第四章、《維摩詰經》之「罪性觀」
法義探討 

本章主要是探討何者是維摩
詰菩薩向優波離尊者示教之「直除
滅罪法」？重要結論如下： 
一、為何優波離尊者向二位比丘

「如法解說」時，維摩詰菩薩
呵斥優波離尊者是「重增二位
比丘罪」？ 
二位比丘犯戒行是因為心有

妄想，沒有如理作意，才會犯戒。
但犯戒之後已感到羞恥慚愧，且驚
懼會障道行，又不敢問佛懺悔；乃
冀求藉由向佛陀聲聞弟子中持律、
解律第一的優波離尊者請益出罪
法。優波離尊者即依二位比丘所訴
說的罪行，為其解說聲聞（小乘）
的懺悔出罪法，也就是集結眾僧羯
摩法。此法是要犯戒僧在大眾僧面
前重述自己所犯的戒行，這樣的懺
悔作法，會令已犯戒行而深感羞愧
的二位比丘更覺羞恥和害怕，而使
心更加不清淨，故而更無法如理作
意。因此，持戒就易有缺失，進而
障礙止觀；定、慧不發，持戒清淨
就更為困難，因而增加犯錯的機會。



故維摩詰菩薩訶斥優波離尊者說：
「是重增此二比丘罪！」  
二、維摩詰菩薩向優波離尊者示教

「當直除滅，勿擾其心」之涵
意若何？  
綜合古德對於《維摩詰經》經

文「直除滅罪」的涵意，略以：犯
律行者應「諦觀心不可得」，因為造
罪是心造，心若不動，那有罪呢？所
以「罪從心生還從心滅」。造罪之
後，先直接觀心不可得，也就是觀
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
來心不可得；心不可得，一切法也
不可得，畢竟空。羅什云：「心玄
無寄」、僧肇云：「直說法空，悟罪
不實。」此時，再觀罪性當然也不
可得，罪行當然就除滅了。故「諦
觀心不可得」才是維摩詰菩薩所示
教的「直除滅罪」法。智者大師在
《摩訶止觀》以「觀罪性空」稱之；
但在《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及《維
摩經文疏》則是用「觀無生懺法」
論之。 
三、維摩詰菩薩如何向優波離尊者

示教「觀『罪性空』」的懺悔
滅罪法？ 
「觀『罪性空』」懺悔法，就

是於止觀時，「觀罪性不在內、不
在外、不在中間。心亦不在內、不
在外、不在中間…」等「罪性空」
之意涵。智者大師用「大乘三假－
因成假、相續假、相待假」論入空
觀。此三假入空，若見即真、即假、
即中，則無罪相；此即是維摩詰菩
薩向優波離尊者所示教之大乘直
除滅罪法。 

止觀行者了知大乘直除滅罪
法後，應如何運用在止觀修行上？
智者大師認為行者持戒不清淨將
障止觀，故應行懺悔。若懺罪清淨，
即不障止觀，定、慧可發。是以，
行者應了知如何持戒？若有犯戒，
應如何懺悔清淨之法。 
第五章、持戒清淨與懺悔之關係 

智者大師將「持戒清淨與懺悔」
列為修行止觀二十五個前方便的
第一個前方便。因此，在進入探討
第六章「理觀懺悔在止觀上的運用」
之前，宜先令行者瞭解：應持那些
戒，對止觀修行才能有幫助？又行
者應如何持戒，才是持戒清淨？ 

綜合智者大師的觀點。行者欲
持戒清淨，約持十種戒，此十種戒，
在智者大師的不同著作中，戒名小
有不同。筆者在論文中對智者大師
各部著作之十種戒名已分別作整
理及論述，其中《摩訶止觀》論述
較為詳盡，爰舉《摩訶止觀》之論
戒作綜合探討及分析。智者大師之
觀點認為行者欲持戒清淨，須同持
事戒和理觀觀心持戒二種，不論事
戒、理戒，戒名皆同，但意涵則不
同。所持之戒如有違犯，即應懺悔

清淨，方不障止觀。茲將事戒及理
觀觀心持戒，分述如下： 
一、十種事戒名及其意涵、判位如
下：第一、不缺戒，即是持於性戒
乃至四重，比丘應清淨守護，如犯
則失比丘身分，亦即強迫還俗，不
能再為僧人。第二、不破者：即是
持於十三僧殘，無有破損，故名不
破。若有毀犯，如器破裂也。第三、
不穿者：是持波夜提等也。若有毀
犯，如器穿漏，不能受道，故名為
穿。上述三戒屬律儀戒，為散心凡
夫所持，三藏教攝。第四、持不雜
戒者，可能已入初禪、二禪等諸禪
定，所以亦名「定共戒」。為入定
凡夫所持，亦是三藏教攝。第五、
持隨道戒者，已能隨順諦理，破見
惑；為初果聖人所持，通教攝。第
六、無著戒者，已是見真成聖，斷
思惑；為三果聖人所持，通教攝。
第五、六戒都是約真諦持戒。第七、
智所讚戒和第八、自在戒者，是見
真成聖後發菩提心，故迴向娑婆度
眾生；是約俗諦持戒。為利他菩薩
所持，別教攝。第九、隨定戒、第
十、具足戒，用中道慧遍入諸法，
中道第一義戒。為大根性人所持，
圓教攝。 
二、理觀觀心持戒有四種涵意： 
前四戒（1.不缺戒、2.不破戒、3.
不穿戒、4.不雜戒），但是因緣所生
法，通為觀境；藏教攝。 
次二戒(5.隨道戒、6.無著戒)，即是
觀因緣生法即空，空觀持戒；通教
攝。 
次兩戒(7.智讚戒、8.自在戒)，觀因
緣即是假，假觀持戒；別教攝。 
次兩戒 (9.隨定戒、10.具足戒 )，觀
因緣生法即是中，中觀持戒；圓教
攝。 
三、本章探討重要心得  
一般而言，修行者較常理解到的持
戒，約略是：優婆塞戒、優婆尼戒、
沙彌戒、沙彌尼戒、式叉摩那戒、
比丘戒、比丘尼戒、菩薩戒等之持
守，並未思維到智者大師所說的
「理觀觀因緣所生法」持戒。行若
能同持此戒，可助「事戒」的持守
善順成就，無毀損。 
第六章、《維摩詰經》之「罪性觀」
在止觀上之運用 

本章主要探討：止觀修行者若
有犯戒及障止觀時，應行何種懺悔
法滅罪？ 

在智者大師的著作中，懺悔方
法可分二類：第一種分類法是在
《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及《維摩
經文疏》中所列舉的三種懺法：作
法懺、觀相懺及觀無生懺；第二種
分類法：理懺及事懺，則是《摩訶
止觀》之分法。二類分法是相通的。
說明如下： 



一、作法懺：比丘僧等犯違無作

罪時，如不懺悔滅罪，將障

持戒清淨。故比丘僧等如犯

此罪，依小乘律法，就必須

在大眾僧前或一位大德前自

舉罪，發露懺悔；此種懺悔

法雖可滅違無作罪，但不能

滅性罪和奪眾生命罪；又此

種懺悔法作法紛動，故屬於

事懺，所以非維摩詰菩薩所

云之「直除滅罪法」。 

二、觀相懺：是扶定法，以明懺

悔；故此懺法是已修禪定者

在修止觀時，專心用意，於

靜心中，見種種諸瑞相，罪

方得滅。若不見好相，雖懺

無益。此種懺法不只可以滅

違作罪，性罪亦滅，但根本

罪不滅。因為此種懺法必須

取相而使心動，故亦屬事懺，

非維摩詰菩薩所云之「直除

滅罪法」。 

三、觀無生懺：行此大懺悔者，

應當起大悲心，憐憫一切，

深達罪源；並當反觀如此心

者從何處起？  
行者遇障礙止觀時，《維摩

經文疏》是以三種懺悔法滅罪，
其中第三種「觀無生懺悔法」
是端坐念實相滅罪。而《摩訶
止觀》則是先以「逆流十心」
中的「觀罪性空」懺悔法，了
達貪、欲、瞋、癡之心，皆是
寂靜門，懺鈍使罪（貪、瞋、
癡、慢、疑），對治「無明昏闇」。
再以「理懺十法」中之「觀罪
性空」懺悔法，了知見思、塵
沙、無明等三惑本來寂靜；…
空即罪性、罪性即空，懺五利
使罪（身見、邊見、邪見、見
取見，戒禁取見），以對治顛倒
心。這是屬理懺法。 
然不論是「觀無生懺法」或是

「觀罪性空懺法」，皆是在滅見思、
塵沙及無明等惑。行者因尚有三惑，
是以持戒尚未清淨，不能成佛，必
須行「三觀」滅「三惑」。所以智
者大師認為：鈍根者修「次第三觀」
滅「三惑」，即：修「從假入空觀」
滅見思惑、修「從空入假觀」滅塵
沙惑、修「中道第一義觀」滅無明
惑，方能成佛。因此，「唯佛一人
具淨戒。」如果是利根大菩薩，行
「一心三觀」，一念心即具十二因
緣、十法界三諦，並證入「即空即
假即中」，中道不二之不思議境
界。 
第七章、重要結論及建議 

一、大乘懺法除上文所述之懺法外，

誦讀大乘經典及念佛，亦可滅罪。

《佛說觀普賢菩薩行法經》及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皆有此記

載。 

二、凡夫犯傷人生命重罪，行「觀無

生」或「觀罪性空」懺悔，能否

滅罪？凡夫雖為佛教徒，並未證

悟真諦，見諸法實相，因此，犯

重罪後，雖知「觀無生」或「觀

罪性空」懺悔滅罪法而禮懺，仍

只是相似法，不能滅所犯重罪。

但因誠心懺悔，故在罪報現前時，

因理解因緣所生法而可能較不

怕所受之諸苦難。換言之，觀「罪

無生」和「罪性空」懺悔能滅諸

根本罪，是因行者長久熏習佛法，

勤修止觀，至終證悟即空、即假、

即中之境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故其所謂犯諸罪，是為未

斷見思、塵沙、無明等惑，故云

違犯。因此，修「三觀」懺悔滅

三惑，與一般凡夫無故傷人生命

之犯重罪，情節不同。 

三、目前佛教界流布之懺悔禮拜偈

頌： 

   「往昔所造諸惡業…，…我今皆

懺悔。」之懺悔文，若能參酌唐.

湛然法師之「事一心」、「理一心」

的「六禮佛法」，應有助行者行

事、理合懺及助止觀。爰建議法

鼓山僧團錄製事、理合懺之偈頌

梵唄發行，使令佛教徒定、慧能

夠增上。偈頌如下： 
 
往昔所造諸惡業，皆由無始貪瞋癡，  
從身語意之所生，一切罪根皆懺悔。  
能禮所禮性空寂，感應道交難思議，  
我此道場如帝珠，釋迦牟尼影現中，  
我身影現如來前，頭面接足歸命禮。  
罪從心起將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  
罪亡心滅兩俱空，此則是名真懺悔。  

                                                      

1 引自聖嚴法師著，《修行在紅塵-
維摩詰經六講》，頁 10。 


